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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拟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本所之前已向发行人出具

了由郭晓丹律师、周江昊律师、黄超颖律师作为经办律师签署的《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现针对审核机关口头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

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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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及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

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反馈意见第三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山特电子商标权诉讼相关案件案

情和后续进展，相应商标如被裁定无效是否对申请人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相关风险披露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 补充说明山特电子商标权诉讼相关案件案情和后续进展 

经核查，发行人如下商标权涉及诉讼或潜在诉讼等相关争议事项： 

序

号 
商标名称 类别 权利人 有效期 注册号 

1   9 发行人 自 2013 年 2 月 7 日起 10 年 8476168 

2  
 

9 发行人 自 2010 年 7 月 7 日起 10 年 6626832 

3   9 发行人 自 2015 年 3 月 28 日起 10 年 12593471 

4  
 

9 发行人 自 2015 年 2 月 28 日起 10 年 13897563 

上述商标权争议的相关案情及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1） 第“8476168”号商标权 

2015 年 7 月 16 日，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特电子”）

向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对第 84761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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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AK”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认为该商标与山特电子持有的“SANTAK”、

“山特 SANTAK”等商标构成近似商标，因此山特电子请求商评委对第 8476168

号商标予以无效宣告。2017年 5月 23日，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17]第 0000075122

号”《关于第 8476168 号“SUNTAK”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裁定第 8476168

号商标予以维持。 

就商评委作出的上述裁定结果，山特电子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行政诉

讼，请求法院撤销商评委作出的上述裁定，发行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经一审审理后认为，发行人使用的第 8476168 号商标核定使用于印刷

电路、集成电路等商品上，而山特电子主要生产商品为不间断电源等商品，且山

特电子未能够提交证据证明其经营范围涉及印刷电路、集成电路等商品，山特电

子主张的第 8476168 号商标损害其在先商号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一审

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作出“（2017）京 73 行初 6392 号”《行政判决书》，判

决驳回山特电子的诉讼请求。 

在收到上述判决后，山特电子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第 8476168 号商标不足以通过使用而建立起足以与

山特电子持有的商标相区分的稳定市场格局，亦不能因在申请日后的使用而是注

册行为变得正当合理，因此，二审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作出“（2019）京行

终 5933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1）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 73

行初 6392 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

出的商评字[2017]第 75122 号《关于第 8476168 号“SUNTAK”商标无效宣告请

求裁定书》；（3）国家知识产权局就第 8476168 号“SUNTAK”商标重新作出无

效宣告请求裁定。 

2019 年 12 月 9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商评字[2017]第 0000075122 号重

审第 0000002592 号”《关于第 8476168 号“SUNTAK”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

裁定第 8476168 号商标予以无效。 

2020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根据发行人的陈

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再审程序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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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6626832”号商标权 

2015 年 4 月 10 日，山特电子向商评委对第 6626832 号“Suntak”商标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认为该商标与山特电子持有的“SANTAK 及图”等商标构成近

似商标，因此山特电子请求商评委对第 6626832 号商标予以无效宣告。2016 年 6

月 29 日，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16]第 0000057449 号”《关于第 6626832 号

“Suntak”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裁定第 6626832 号商标予以维持。 

2015 年 5 月 6 日，山特电子以第 6626832 号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

用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撤销第 6626832 号商标。2016 年 1

月 25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作出“商标撤三字[2016]第 Y000270 号”

《关于第 6626832 号第 9 类“SUNTAK”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

定》，决定驳回山特电子的撤销申请，第 6626832 号第 9 类“SUNTAK”注册商

标不予撤销。 

在收到上述不予撤销决定后，山特电子于 2016 年 2 月 14 日向商评委申请复

审，2017 年 2 月 27 日，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17]第 0000016067 号”《关于第

6626832 号“Suntak”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鉴于发行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复审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

因此，商评委裁定第 6626832 号商标予以撤销。 

同时，就商评委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 0000057449 号”裁定结果，山特

电子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商评委作出的该等裁定，

发行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一审审理后认为，在第

6626832 号商标申请日之前，山特电子持有的商标已经构成不间断电源上的驰名

商标，第 6626832 号商标指定使用的计算机周边设备、网络通讯设备等商品与不

间断电源等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存在密切关

联，进而引发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因此，一审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作出“（2016）京 73 行初 4241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1）撤销被告商

评委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 0000057449 号”《关于第 6626832 号“Suntak”商

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2）要求商评委对山特电子提出的第 66268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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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ak”商标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 

在收到上述判决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判决驳回知识产权法院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发行人作出的说明，发行人将在第“8476168”号商标权再审程序完成

后，结合第“8476168”号商标权的再审结果，择机对第“6626832”号提出再审

申请。 

（3） 第“12593471”号商标权与第“13897563”号商标权 

2019 年 1 月 29 日，商评委分别作出“商评字[2019]第 0000028509 号”、“商

评字[2019]第 0000028510 号”《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分别宣告发行人持有的

第 12593471 号“SUNTAK”商标权在电子芯片商品上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

予以宣告无效；宣告第 13897563 号“Suntak”商标权在计算机外围设备、卫星

导航仪器、网络通讯设备商品上予以无效宣告，在其余商品上予以维持。 

就商评委作出的上述裁定结果，山特电子与发行人均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

提出行政诉讼，对于第 12593471 号商标权，山特电子诉求撤销该商标在“电子

芯片”上予以维持的被诉裁定；对于第 13897563 号商标权，山特电子诉求撤销

该商标在“芯片（集成电路）；印刷电路；印刷电路板；集成电路；电子芯片”

上予以维持的被诉裁定。同时，发行人针对第 12593471 号商标权、第 13897563

号商标权均诉求撤销在部分商品上予以无效宣告的被诉裁定。 

对于发行人提出的行政诉讼请求，2019 年 9 月 26 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

分别作出“（2019）京 73 行初 4505 号”、“（2019）京 73 行初 4506 号”《行政判

决书》，分别判决驳回发行人的诉讼请求。 

对于山特电子提出的行政诉讼请求，2020 年 3 月 26 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

院分别作出“（2019）京 73 行初 5409 号”、“（2019）京 73 行初 5410 号”《行政

判决书》，分别判决撤销商评委作出的“商评字[2019]第 0000028509 号”、“商评

字[2019]第 0000028510 号”《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并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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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山特电子的无效宣告申请重新作出裁定。 

在收到上述判决后，发行人就“（2019）京 73 行初 4505 号”、“（2019）京

73 行初 4506 号”、“（2019）京 73 行初 5409 号”、“（2019）京 73 行初 5410 号”

均提出上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案件的二审程序正在进行中。 

2． 相应商标如被裁定无效是否对申请人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相关

风险披露是否充分 

根据发行人作出的说明，并经核查，即使发行人相应商标被裁定无效，也不

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1） 发行人主要产品属于电子元件产品，非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特定

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募投项目影响较小 

发行人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印制电路板的生产与销售，印制电路板属于电子元

件，嵌入到电子产品内部，是电子产品的基础元件，并非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

按照行业惯例，发行人通常使用“标准图形”作为生产者标识，而不会在产品上

印制商标。 

根据发行人作出的说明，发行人下游客户通常采用合格供应商认证制度，重

点审核发行人的产品品质、交期、价格、技术能力、服务、现场管控、安全生产

等，而产品商标不在下游客户审核的范围之内，下游客户对产品商标的关注度较

低。同时，经核查发行人与客户签署的合作协议、订单合同，发行人与客户之间

不存在关于产品商标的限制性约定，发行人使用何种商标并不影响发行人的客户

认证和产品销售。因此，商标并不直接影响主要客户对发行人产品的认可程度，

特定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募投项目影响较小，发行人业务不存在

对特定商标的依赖。 

（2） 发行人商标使用过程未发生侵权行为 

发行人争议商标由英文字母“SUNTAK”组合构成，发行人分别就争议商标

取得了国家商标总局（现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号为 8476168 号、

6626832 号、12593471 号、13897563 号的商标授权，而山特电子引证商标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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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母“SANTAK”组合构成，两者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型具体如下： 

项目 申请人商标 山特电子引证商标 

英文字母构成 SUNTAK SANTAK 

核定使用

的商品类

型 

8476168 号

商标 

电子芯片；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块；印刷

电路 

不间断电源；精密电

源；稳压电源装置；逆

变器；开关电源；精密

稳压电源；低压电源装

置 

6626832 号

商标 

计算机周边设备；卫星导航仪器；网络通

讯设备 

13897563

号商标 

计算机外围设备；卫星导航仪器；芯片（集

成电路）；网络通讯设备；印刷电路；印

刷电路板；集成电路；电子芯片 

12593471

号商标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电子公告牌；分

线盒（电）；电子监控装置；计量仪表；

电子芯片；控制板（电）；工业遥控操作

用电气设备；电子防盗装置；已录制的计

算机操作程序；导航仪器；电容器；电导

体；表面覆有带电导体的玻璃；电阻器；

变阻器；可变电感器；半导体器件 

因此，发行人与山特电子引证商标对应的核定使用商品类型差异较大，不存

在相互重合的情况。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在早期对该等商标的使用主要为

内部使用、对外宣传文件等用途，并未将上述商标用于不间断电源、精密电源、

稳压电源装置等商品，因此，发行人上述商标被宣告无效或部分无效前，发行人

对上述争议商标的使用系基于合法、有效的商标权的使用行为，发行人使用该等

商标权不构成商标权侵权。 

（3） 发行人目前日常的商业活动中使用组合商标 

根据发行人于 2014 年 1 月制定的《崇达中英文标识使用规范》的相关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公司及下属的所有子公司及分公司都需尽量使用中英文组合标

志，只有在个别使用环境特别限制的情况下，使用者可以依据不同的应用环境选

择单独的中文或英文的标识规范使用”。因此，发行人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通

常使用更加具有显著性的由商号、图像、中英文组合标志构成的组合商标。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组合商标为以下 3 种组合方式，均已注册并

取得商标权，具体如下： 

序号 商标内容 类别 
商标 

注册人 
有效期限 注册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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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内容 类别 
商标 

注册人 
有效期限 注册证号 

1  
 

9 发行人 自 2016 年 08 月 14 日起 10 年 16898546 

2  
 

9 发行人 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起 10 年 16898545 

3  
 

9 发行人 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起 10 年 16898544 

经核查，发行人组合商标由发行人商号、图像、中英文组合标志构成，该等

组合商标作为发行人拥有的独立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能够将发行人生产的

产品与他人生产的产品相区分，即使发行人与山特电子争议商标被商标局裁定无

效，亦不会影响组合商标的显著性及组合商标的有效性，发行人在授权范围内持

续使用该等组合商标不会造成侵犯他人商标权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山特电子未对公司上述组合商标申请异议仲裁或诉讼。 

同时，经本所律师审阅《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发行人已经在其《募集

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披露了商标权被裁定无效的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发行人已注册登记的商标中，部分商标权涉及诉讼或潜在诉讼等相关争议

事项，存在被裁定无效的风险。但由于印制电路板并非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

发行人未在对外销售的商品上直接使用上述商标，且发行人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

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更加具有显著性的中英文组合性商标，上述商标被裁定无效，

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发行人的资产完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要产品属于电子元件产品，下游客户主

要审核发行人的产品品质、交期、价格、技术能力、服务、现场管控、安全生产

等，特定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募投项目影响较小；发行人商标使

用过程未发生侵权行为；发行人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通常使用更加具有显著性的

组合商标；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六）

项以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一）问题 6、诉讼或仲裁事项的相关规定，上

述相关商标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对本次发行不构成障碍；发行人已经在《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补充

披露部分商标可能被裁定无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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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